
会计学院硕博贯通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考核 

实施方案 

根据《西南财经大学“硕博贯通”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》和《西

南财经大学“硕博贯通”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考核工作暂行办法》的要

求，会计学院特针对硕博贯通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考核工作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坚持科学选拔，确保生源质量；坚持公平公正，结果公开；坚持

全面考察、突出重点；坚持客观评价、以人为本。 

二、组织实施 

会计学院成立由马永强、唐雪松、谭洪涛、余海宗、吉利等 5

位博士生导师组成的“硕博贯通”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考核领导小

组，全面负责学院的“硕博贯通”博士生资格考核工作，并负责处

理学生申诉事宜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1.考核对象 

会计学院所属会计学、财务管理及审计学专业 2017 级普通“硕

博贯通”研究生。（2017 级光华博士创新项目学生按照经济与管理

研究院制定的考核实施方案执行。） 

2.时间安排 

2018 年 11 月（具体时间待定） 



3.考核形式及考核内容 

（1）考核形式：面试； 

考核内容包括专业知识、外语水平、研究能力和综合素质四个

方面，统一以满分 100 分计分，不划分比例。  

（2）思想政治考核  

与面试同时进行，主要考查考生的政治态度、学习（工作）态

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。思想政治素质考核不

计入综合成绩，只评价合格与否，对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者，不予

录取。 

4.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

综合成绩=面试成绩×100%  

四、 录取与申诉处理  

1.坚持“质量优先”的原则，在所有硕博贯通项目在读学生中

进行考核选拔，从严择优审核。  

2.按照考生的综合成绩排名，在项目内（不区分专业）依次从

高分到低分录取，综合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（保留到小数点后面 2

位）。综合成绩低于 60分不予录取。 

3.考核情况经学校研究生院审核后，由学院进行公示。学生对

审核结果有异议者，提交学院资格审核领导小组审议评定。 

4. 资格考核通过且取得博士生学籍者，转为博士生培养；未通

过者，按照《西南财经大学 “硕博贯通”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》等

政策办法执行。 


